
证券代码：600537 证券简称：亿晶光电 公告编号：2025-065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8楼会议室（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金武路18号）(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71
216,339,434
18.276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陈江明先生主持，议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陈江明先生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2,860,358
比例（%）

98.3918

反对

票数

3,074,276
比例（%）

1.4210

弃权

票数

404,800
比例（%）

0.187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212,035,358

比例（%）

98.3856

反对

票数

3,074,276

比例（%）

1.4264

弃权

票数

404,800

比例（%）

0.188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非累积投票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佳曼、陈启光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

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270 证券简称：金帝股份 公告编号：2025-107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聊城市中华路与松桂大街交叉口创新高科产业园3号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7
157,789,208
72.014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董事长郑广会

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董事会秘书薛泰尧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639,208
比例（%）

99.9049

反对

票数

146,700
比例（%）

0.0929

弃权

票数

3,300
比例（%）

0.002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612,808
比例（%）

99.8882

反对

票数

166,400
比例（%）

0.1054

弃权

票数

10,000
比例（%）

0.0063
3、议案名称：关于调增公司2025年度综合融资额度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86,308
比例（%）

99.8714

反对

票数

175,900
比例（%）

0.1114

弃权

票数

27,000
比例（%）

0.0171
4、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回购聊城市财源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

份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633,408
比例（%）

99.9012

反对

票数

152,500
比例（%）

0.0966

弃权

票数

3,300
比例（%）

0.0020
5、议案名称：关于对子公司增加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631,108
比例（%）

99.8998

反对

票数

148,100
比例（%）

0.0938

弃权

票数

10,000
比例（%）

0.0063
6、议案名称：关于对墨西哥子公司增加投资总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602,908
比例（%）

99.8819

反对

票数

183,000
比例（%）

0.1159

弃权

票数

3,300
比例（%）

0.0020
7、议案名称：关于投资建设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627,108
比例（%）

99.8972

反对

票数

152,100
比例（%）

0.0963

弃权

票数

10,000
比例（%）

0.006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60,708
比例（%）

99.8551

反对

票数

201,500
比例（%）

0.1277

弃权

票数

27,000
比例（%）

0.0171
9.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逐项审议）9.01议案名称：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61,708
比例（%）

99.8558

反对

票数

200,500
比例（%）

0.1270

弃权

票数

27,000
比例（%）

0.0171
9.02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61,708
比例（%）

99.8558

反对

票数

200,500
比例（%）

0.1270

弃权

票数

27,000
比例（%）

0.0171
9.03议案名称：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61,308
比例（%）

99.8555

反对

票数

200,900
比例（%）

0.1273

弃权

票数

27,000
比例（%）

0.0171
9.04议案名称：债券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61,708
比例（%）

99.8558

反对

票数

200,500
比例（%）

0.1270

弃权

票数

27,000
比例（%）

0.0171
9.05议案名称：票面利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61,308
比例（%）

99.8555

反对

票数

200,900
比例（%）

0.1273

弃权

票数

27,000
比例（%）

0.0171
9.06议案名称：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61,708
比例（%）

99.8558

反对

票数

200,500
比例（%）

0.1270

弃权

票数

27,000
比例（%）

0.0171
9.07议案名称：转股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61,708
比例（%）

99.8558

反对

票数

200,500
比例（%）

0.1270

弃权

票数

27,000
比例（%）

0.0171
9.08议案名称：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59,108
比例（%）

99.8541

反对

票数

203,100
比例（%）

0.1287

弃权

票数

27,000
比例（%）

0.0171
9.09议案名称：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57,308
比例（%）

99.8530

反对

票数

204,900
比例（%）

0.1298

弃权

票数

27,000
比例（%）

0.0171
9.10议案名称：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59,508
比例（%）

99.8544

反对

票数

202,700
比例（%）

0.1284

弃权

票数

27,000
比例（%）

0.0171
9.11议案名称：赎回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61,308
比例（%）

99.8555

反对

票数

199,900
比例（%）

0.1266

弃权

票数

28,000
比例（%）

0.0177
9.12议案名称：回售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62,308
比例（%）

99.8562

反对

票数

199,900
比例（%）

0.1266

弃权

票数

27,000
比例（%）

0.0171
9.13议案名称：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62,308
比例（%）

99.8562

反对

票数

199,900
比例（%）

0.1266

弃权

票数

27,000
比例（%）

0.0171
9.14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61,708
比例（%）

99.8558

反对

票数

200,500
比例（%）

0.1270

弃权

票数

27,000
比例（%）

0.0171
9.15议案名称：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63,108
比例（%）

99.8567

反对

票数

199,100
比例（%）

0.1261

弃权

票数

27,000
比例（%）

0.0171
9.16议案名称：债券持有人和债券持有人会议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63,508
比例（%）

99.8569

反对

票数

198,700
比例（%）

0.1259

弃权

票数

27,000
比例（%）

0.0171
9.17议案名称：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63,508
比例（%）

99.8569

反对

票数

198,700
比例（%）

0.1259

弃权

票数

27,000
比例（%）

0.0171
9.18议案名称：担保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58,608
比例（%）

99.8538

反对

票数

203,100
比例（%）

0.1287

弃权

票数

27,500
比例（%）

0.0174
9.19议案名称：评级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63,508
比例（%）

99.8569

反对

票数

198,700
比例（%）

0.1259

弃权

票数

27,000
比例（%）

0.0171
9.20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管理及存放账户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63,508
比例（%）

99.8569

反对

票数

198,700
比例（%）

0.1259

弃权

票数

27,000
比例（%）

0.0171
9.21议案名称：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61,708
比例（%）

99.8558

反对

票数

200,500
比例（%）

0.1270

弃权

票数

27,000
比例（%）

0.0171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58,508
比例（%）

99.8537

反对

票数

200,500
比例（%）

0.1270

弃权

票数

30,200
比例（%）

0.0191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58,108
比例（%）

99.8535

反对

票数

200,900
比例（%）

0.1273

弃权

票数

30,200
比例（%）

0.0191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58,508
比例（%）

99.8537

反对

票数

200,500
比例（%）

0.1270

弃权

票数

30,200
比例（%）

0.0191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89,108
比例（%）

99.8731

反对

票数

169,900
比例（%）

0.1076

弃权

票数

30,200
比例（%）

0.0191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

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58,508
比例（%）

99.8537

反对

票数

200,500
比例（%）

0.1270

弃权

票数

30,200
比例（%）

0.0191
1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58,508
比例（%）

99.8537

反对

票数

200,500
比例（%）

0.1270

弃权

票数

30,200
比例（%）

0.0191
1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90,908
比例（%）

99.8743

反对

票数

168,100
比例（%）

0.1065

弃权

票数

30,200
比例（%）

0.019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9.16
9.17
9.18
9.19
9.20
9.21
10

11

12

13

14

15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三季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开展票据池业
务的议案

关于调增公司 2025 年度
综合融资额度及担保额

度的议案

关于子公司回购聊城市
财源新旧动能转换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基金份额的议案

关于对子公司增加投资
的议案

关于对墨西哥子公司增
加投资总额的议案

关于投资建设项目的议
案

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条件的议案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发行规模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债券期限

票面利率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转股期限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
整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
款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赎回条款

回售条款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
属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债券持有人和债券持有
人会议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担保事项

评级事项

募集资金管理及存放账
户

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

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
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

案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

案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
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
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关于制定《山东金帝精密
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249,208
9,222,808

9,196,308

9,243,408

9,241,108
9,212,908
9,237,108

9,170,708
9,171,708
9,171,708
9,171,308
9,171,708
9,171,308
9,171,708
9,171,708
9,169,108
9,167,308
9,169,508
9,171,308
9,172,308
9,172,308
9,171,708
9,173,108
9,173,508
9,173,508
9,168,608
9,173,508
9,173,508
9,171,708
9,168,508

9,168,108

9,168,508

9,199,108

9,168,508

9,168,508

比例
（%）

98.4041
98.1232

97.8413

98.3424

98.3179
98.0179
98.2753

97.5689
97.5795
97.5795
97.5753
97.5795
97.5753
97.5795
97.5795
97.5519
97.5327
97.5561
97.5753
97.5859
97.5859
97.5795
97.5944
97.5987
97.5987
97.5466
97.5987
97.5987
97.5795
97.5455

97.5412

97.5455

97.8710

97.5455

97.5455

反对

票数

146,700
166,400

175,900

152,500

148,100
183,000
152,100

201,500
200,500
200,500
200,900
200,500
200,900
200,500
200,500
203,100
204,900
202,700
199,900
199,900
199,900
200,500
199,100
198,700
198,700
203,100
198,700
198,700
200,500
200,500

200,900

200,500

169,900

200,500

200,500

比例
（%）

1.5607
1.7703

1.8714

1.6224

1.5756
1.9469
1.6182

2.1437
2.1331
2.1331
2.1374
2.1331
2.1374
2.1331
2.1331
2.1608
2.1799
2.1565
2.1267
2.1267
2.1267
2.1331
2.1182
2.1140
2.1140
2.1608
2.1140
2.1140
2.1331
2.1331

2.1374

2.1331

1.8075

2.1331

2.1331

弃权

票数

3,300
10,000

27,000

3,300

10,000
3,300
10,000

27,000
27,000
27,000
27,000
27,000
27,000
27,000
27,000
27,000
27,000
27,000
28,000
27,000
27,000
27,000
27,000
27,000
27,000
27,500
27,000
27,000
27,000
30,200

30,200

30,200

30,200

30,200

30,200

比例
（%）

0.0351
0.1063

0.2872

0.0351

0.1063
0.0351
0.1063

0.2872
0.2872
0.2872
0.2872
0.2872
0.2872
0.2872
0.2872
0.2872
0.2872
0.2872
0.2978
0.2872
0.2872
0.2872
0.2872
0.2872
0.2872
0.2925
0.2872
0.2872
0.2872
0.3213

0.3213

0.3213

0.3213

0.3213

0.321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 2、3、8、9、10、11、12、13、14、15、16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的
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
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2、本次股东会议案1、2、3、4、5、6、7、8、9、10、11、12、13、14、15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何尔康、赵奔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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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烟台富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富
利”）

6,000.00万元

71,573.73万元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00
97,730.00
68.59

R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30%

R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不适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因生产经营需要，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富利向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嘉兴分行”）申请了人民币6,000万元的授信额
度。为保证上述授信额度的履行，公司于近日与民生银行嘉兴分行签订了《民信易链平台供应链金
融服务合作协议》，为烟台富利向民生银行嘉兴分行申请的人民币 6,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及对应利
息、罚息、违约金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针对上述担保，持有烟台富利28.30%股份的股东迟富轶先生与公司签订了《最高额不可撤销反
担保保证合同》，按照其在烟台富利的持股比例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5

年 1月 16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新增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 44,000万元人民币，公司 2025年度为子公司开具票据提供
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3亿元人民币。授权期限自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
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福莱
新材关于2025年度新增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公司于2025年7月1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5
年7月30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5年度新增担保额度预计及
被担保对象的议案》，同意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新增被担保对象烟台福莱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1月15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福莱新材关于增加2025年度新增担
保额度预计及被担保对象的公告》。综上，公司为烟台富利2025年度新增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
币36,000万元。同时，在审批担保额度内，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前述相
关法律文件，授权期限自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公司本次为烟台富利提供的担保合同金额合计为6,000万元，截至2025年11月17日，公司2025
年度为烟台富利提供新增担保额度12,000万元（新签署担保合同金额），已实际为烟台富利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人民币 71,573.73万元。因此本次担保金额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无需另外提报董事会及股
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R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烟台富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R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持股66.04%，迟富轶持股28.30%,聂胜持股1.89%，
烟台聚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1.89%，李耀邦持股 0.94%，毕立林持股0.94%。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迟富轶

91370687MA3WHPCU4Q
2021年3月31日

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行村中南智能制造产业园

21,200万元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生物基材料制造；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生物基材料销售；
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
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103,680.68
88,321.51
15,359.17
51,332.31
-5,655.73

2025 年 9 月 30 日/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112,674.30
97,673.74
15,000.56
48,204.67
-350.6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甲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2、保证人（乙方）：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人民币60,000,000.00（大写陆仟万元整）。
4、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含融资利息)、罚息、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

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送
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统
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上述范围中的所有款项是本协议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主债务。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就其他民信开立方中的任一民信开立方的任何一笔民信项下的应收账款债权而

言,乙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期间为该笔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四、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以下简称甲方）：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反担保保证人（以下简称乙方）：迟富轶
债务人（以下简称丙方）：烟台富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反担保范围：中国民生银行嘉兴分行根据《民信易链平台供应链金融服务合作协议》在授信额

度内向丙方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大写）陆仟万元整），以及相关
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2、反担保保证责任期间:
2.1为自本反担保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到

期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
2.2反担保保证期间为《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的保证期间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富利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经营规划。烟台

富利的资产负债率虽然超过70%，但公司能够对烟台富利的日常经营进行有效监控和管理，及时掌
握其资信状况和履约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烟台富利目前各方面运作正常，有能力偿还到
期债务，担保风险可控。同时，烟台富利另一股东迟富轶先生按照其持股比例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
保。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年度担保预计事项。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新增年度担保预计事项。本次担
保事项在预计额度批准范围内。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及发展需求，同意
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为子公司开具票据提供担保。公司能够及时掌握
被担保方的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在可控制范围之内，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发展规划。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提供担保总额97,730.0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母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68.59%。截至2025年11月17日，公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0,031.26万
元，其中：公司为客户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623.31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母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的1.14%；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74,704.9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52.43%；公司为子公司开具票据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
703.06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2.60%。累计提供担保余额占
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56.17%，且超过净资产20%。公司未对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88450 证券简称：光格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9
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基石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基石创投”）持有苏州光格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格科技”或“公司”）股份1,157,76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5%；苏州
方广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方广二期”）持有光格科技股份1,477,123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2.24%，上述股份均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2024年7月24日起上
市流通。本次披露减持计划为相关股东履行其在公司 IPO期间所作承诺。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近日收到公司股东基石创投、方广二期出具的《关于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减持计划

的告知函》：
基石创投因自身经营需要，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

不超过1,157,768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75%。本次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的，自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
确定,价格不低于公司上市前基石创投的初始入股价格（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价格相应调整）。

方广二期因自身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
不超过1,477,123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24%。本次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的，自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
确定,价格不低于光格科技上市前上一年度经审计每股净资产的价格。

若在上述减持期间，公司有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对应的减持股份数量
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基石创投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5%以下股东

1,157,768股

1.75%
IPO前取得：1,157,768股

基石创投，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的私募基金，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
日，其投资期限在60个月以上，减持比例适用《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有关规定。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方广二期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5%以下股东

1,477,123股

2.24%
IPO前取得：1,477,123股

方广二期，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的私募基金，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
日，其投资期限在48个月以上但不满60个月，减持比例适用《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
的特别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有关规定。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基石创投

基石创投

基石创投

方广二期

方广二期

方广二期

减持数量
（股）

990,000
990,000
1,333,200
990,000
990,000
1,333,200

减持比例

1.50%
1.50%
2.02%
1.50%
1.50%
2.02%

减持期间

2024/11/26～2025/2/5
2025/5/7～2025/7/2
2025/8/27～2025/9/30
2024/11/26～2024/12/5
2025/5/8～2025/6/5
2025/9/5～2025/11/6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21.21-28.89
24.04-30.90
26.00-31.68
23.99-25.29
24.05-25.01
28.16-30.31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2024/11/05
2025/04/03
2025/08/06
2024/11/05
2025/04/03
2025/08/06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基石创投

不超过：1,157,768股

不超过：1.75%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157,768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157,768股

2025年12月9日～2026年3月8日

IPO前取得

自身经营需要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方广二期

不超过：1,477,123股

不超过：2.24%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477,123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477,123股

2025年12月9日～2026年3月8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1、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2、基石创投、方广二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披

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
3、基石创投减持价格不低于光格科技上市前基石创投的初始入股价格（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价格相应调整），方广二期减持价格不低于光格科技上
市前上一年度经审计每股净资产的价格。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

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股东基石创投承诺：

“一、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直接
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届满后，本承诺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
规则，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公司股票走势及公开信息、本承诺人的资金需求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
行减持。本承诺人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股数不超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上限，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上市前本承诺人初始入股价格（期间如有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价格相应调整）。本承诺人保证减持发行人
股份的行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承诺人拟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减持股份的，将在首次卖出股份的15个交易日前公告减持计划，并在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或者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后的2个交易日内公告具体减持情况；本承诺人拟通过其它方式减持发行
人股份的，将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通过发行人公告减持计划，未履行公告程序前不进行减持，并将依
法及时、准确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本承诺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原因并向发行人
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暂不领取现金分红，直至实际履行承诺或违反承诺事项消除；若因违
反上述承诺事项获得收益，则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若因违反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
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承诺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四、在本承诺人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
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承诺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
构的要求。”

股东方广二期承诺：
“一、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直接

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届满后，本承诺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
规则，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公司股票走势及公开信息、本承诺人的资金需求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
行减持。本承诺人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股数不超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上限，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上市前上一年度经审计每股净资产的价格。
本承诺人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
承诺人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将在首次卖出股份的15个交易日前公告减持计划，并在股
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或者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后的2个交易日内公告具体减持情况；本承诺人
拟通过其它方式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通过发行人公告减持计划，未履行公告
程序前不进行减持，并将依法及时、准确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本承诺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原因并向发行人
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暂不领取现金分红，直至实际履行承诺或违反承诺事项消除；若因违
反上述承诺事项获得收益，则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若因违反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
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承诺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四、在本承诺人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
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承诺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
构的要求。”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

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等规定不得减持本公司股份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基石创投、方广二期根据自身经营需要或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在减

持计划实施期间，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形自主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
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等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本次减持计划系正常减
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经营等产生重大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
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本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股东将严格遵守相应的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88575 证券简称：亚辉龙 公告编号：2025-059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亚辉龙”）于近日收到了由广东省药

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信息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基本情况

序号

1

产品名称

可溶性CD146检测试剂
盒（化学发光法）

注册编号

粤 械 注 准20252401494

注册证有效期

至2030/11/13

注 册
分类

二类

预期用途

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脑脊液中的可溶性CD146（sCD146），临床上用于中枢神经系
统炎性免疫性脱髓鞘疾病（多发性硬化、
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病）、自身免疫性脑炎
谱系病和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的辅

助诊断。

二、对公司的影响CD146最早被发现于黑色素瘤、前列腺癌和乳腺癌细胞上，后研究发现CD146存在膜型和可溶
性两种形式，其中膜形式的CD146广泛分布于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淋巴细胞等组织细胞上，
起到血管发生发展、细胞黏附迁移、免疫应答及细胞分化等作用。膜型CD146的胞外区经过金属蛋
白酶切割等生理过程，从细胞表面脱落进入组织液中，形成可溶性CD146（soluble CD146，sCD146）。sCD146与膜型CD146相比，缺失胞内区域和跨膜区域，其余结构与膜型CD146相同。研究表明，在

多发性硬化症、视神经脊髓炎等中枢神经系统免疫性炎性脱髓鞘病人中，血脑屏障内皮细胞中的膜
型CD146表达升高，同时由于金属蛋白酶的表达增加等因素，脑脊液中 sCD146的浓度明显升高。在
中枢神经系统免疫性炎性脱髓鞘病人的脑脊液中，sCD146的浓度与多种炎症因子（如TNFα、IFNγ、IL-2、IL-17A等）的浓度呈正相关，且相较于其他与疾病进程相关的分子标志物，如金属蛋白酶
（MMP2、MMP9）、可溶性粘附因子（sICAM、sVCAM）、炎症因子（LI-1β、IL-17A、IL-10、IFN-γ、TNF-α）等，sCD146表现出了更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测定脑脊液中 sCD146的浓度，可作为临床辅助诊
断中枢神经系统免疫性炎性脱髓鞘疾病的依据。sCD146是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阎锡蕴院士发现的创新型指标，亚辉龙与阎院士团队携
手，持续探索以该指标为靶点的诊疗方案。目前，亚辉龙分别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宣武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等国内顶尖医疗机构，围绕 sCD146的潜在应用领域开展深入课题研究。本次获
批的诊断试剂产品，是亚辉龙与阎院士团队历时多年攻关达成的产学研转化成果，也是 sCD146这一
创新标志物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转化的首个检测试剂。

截至目前，公司已先后取得173项化学发光试剂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共250个发光试剂国内
注册证）。本次《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公司的全自动化学发光产品线，增加了
亚辉龙的神经系统疾病领域检测套餐。

三、风险提示
上述注册证的取得仅代表公司相关产品获得国内市场准入资格。由于医疗器械产品具有高科

技、高附加值等特点，产品上市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改变等因素影响，公司尚无法预
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88677 证券简称：海泰新光 公告编号：2025-067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存续分立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安民先生的一致行

动人青岛普奥达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奥达”）通知，普奥达根据战略发展需要，拟以
存续分立的方式，分立为普奥达（存续公司）和青岛峰华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峰华菁”）。

一、分立情况
（一）股东分立前后股权结构
本次分立前，普奥达注册资本为 1200万元人民币，股东郑耀、马敏、辜长明和汪方华分别持有32%、28%、22%和18%的股权；本次分立后，存续公司普奥达注册资本变更为984万元人民币，峰华菁

注册资本为216万元人民币，存续公司、峰华菁的股东和股东结构与分立前普奥达的股东和股东结
构保持一致。详细股权结构如下表：

单位：万股

分立前（普奥达）

股东姓名

郑耀

辜长明

马敏

汪方华

合计

持股数量

384
336
264
216
1200

持股比例

32.00%
28.00%
22.00%
18.00%
100.00%

分立后

普奥达

持股数量

314.88
275.52
216.48
177.12
984

持股比例

32.00%
28.00%
22.00%
18.00%
100.00%

峰华菁

持股数量

69.12
60.48
47.52
38.88
216

持股比例

32.00%
28.00%
22.00%
18.00%
100.00%

（二）分立前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分立前，普奥达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5,28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75%；本次分

立普奥达拟将所持有公司 2.29%（即 2,751,840股）的股份分立进入峰华菁，剩余 10.46%（即 12,536,160股）保留在存续公司普奥达。
本次分立完成后，普奥达和峰华菁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安民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将继续履行

原普奥达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及一致行动人承诺。郑安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未发生变化，合计持股 46,36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68%。

分立前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分立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二、股东峰华菁关于一致行动及股份减持的承诺
1、本单位与郑安民在公司存续期内决定日常经营管理事项采取一致行动，如双方在公司经营管

理等事项上就某些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时，以郑安民的意见为准；
2、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指复权后

的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发行人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
在上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3、在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数
量合计不超过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其名下的股份总数的25%。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减
资缩股等导致其所持发行人股票变化的，相应年度可转让股票额度应做相应调整。

4、本单位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票的，应当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证
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以其他方式减持的，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人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发行人股票低于 5%时除
外。

5、本单位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6、如本单位违反以上股份锁定期及减持承诺，本单位转让发行人股票所获得的收益全部归属于
发行人。

三、其他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3、本次普奥达分立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公司将根据分立工作的实施进展情况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告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